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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80 证券简称：吉华集团 公告编号：2026-018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基本情况

2026年2月6日，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向特定对象发行相关议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为面向特定发行对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0,000.00万元（含本数），发行

对象为桐庐钧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桐庐钧衡”）。根据

杭州锦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邵辉与桐庐钧衡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桐庐钧

衡直接持有公司202,308,7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9.89%，为公司控股

股东。苏尔田间接持有桐庐钧衡72.2349%的出资额，并间接控制桐庐钧衡100%

表决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发行价格为4.72元/股，

发行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本次预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63,559,322股（含本数），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最终发行股票数

量上限以上交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数量为准。

在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发生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或因股份回购、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等事项导

致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对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上限做出相应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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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1、根据杭州锦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邵辉与桐庐钧衡签署的《股份转让协

议》，本次发行前，桐庐钧衡直接持有公司202,308,7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29.89%，为公司控股股东。苏尔田间接持有桐庐钧衡72.2349%的股权，

并间接控制桐庐钧衡100%表决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根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方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全部由桐庐

钧衡认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发行价格为4.72

元/股，发行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本次预计发行的股票数

量不超过63,559,322股（含本数），本次发行完成后，桐庐钧衡直接持有公司

265,868,038股股份，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35.91%，仍为公司控股股东，苏

尔田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桐庐钧衡，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桐庐钧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七色珠光科技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苏尔田）

注册资本 柒亿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22MAK5NPHG0C

设立时间 2026年 2月 3日

营业期限 2026年 2月 3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凤川街道姚家路 16号快递科技创研中心 10楼
1110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企业

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四、所涉及的后续事项

1、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上交所审

核通过以及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能否经公司

股东会审议通过，能否取得上交所审核通过以及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及最终审

核通过、同意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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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桐庐钧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

例将超过30%，导致桐庐钧衡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触发《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之“（三）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

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投资者

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

约”，即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形下，认购对象可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认购对象已承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中所取得的股份自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待公司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批准后，将符合《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公司董事会

已提请股东会批准认购对象免于发出要约。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后，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会

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特此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2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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